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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

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、民政厅（局）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厅（局）、工商（市场监管）部门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教育局、民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

近年来，一些面向中小学生举办的非学历文化教育类培训

机构（以下简称校外培训机构）开展以“应试”为导向的培训，

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发展规律，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

教学秩序，造成学生课外负担过重，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，社

会反响强烈。为迅速遏制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，保障中小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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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成长，根据《教育法》《义务教育法》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

等法律规定和国家课程方案、课程标准，教育部、民政部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决定联合开展专项

治理行动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

根本任务，发展素质教育，通过开展排查摸底、全面整改、督

促检查，依法维护学生权益，坚决治理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

成长规律的行为，加快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中小学生过重

课外负担问题，确保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。

二、治理任务和整改要求

1.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校外培训机构要立即停办整改。

2.对未取得办学许可证、也未取得营业执照（事业单位法

人证书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），但具备办理证照条件的校

外培训机构，要指导其依法依规办理相关证照；对不符合办理

证照条件的，要依法依规责令其停止办学并妥善处置。

3.对虽领取了营业执照（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民办非企业

单位登记证书），但尚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校外培训机构，具备

办证条件的，要指导其办证；对不具备办证条件的，要责令其

在经营（业务）范围内开展业务，不得再举办面向中小学生的

培训。

4.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（主要指语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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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学等）出现的“超纲教学”“提前教学”“强化应试”等不良

行为。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班次、内容、招生对象、

上课时间等要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

布。

5.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，坚决

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

为，并依法追究有关学校、培训机构和相关人员责任。

6.坚持依法从严治教，坚决查处一些中小学校不遵守教学

计划、“非零起点教学”等行为，严厉追究校长和有关教师的责

任；坚决查处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，并

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等行为，一经查实，依

法依规严肃处理，直至取消教师资格。

三、治理分工

1.各地要在党委、政府的领导下，建立由教育行政部门牵

头，民政、人社、工商（市场监管）等部门共同负责的省、市、

县三级工作机制，全面做好组织实施。

2.县级教育、民政、人社、工商（市场监管）等部门要联

合公安、消防、城管和乡镇（街道）等相关部门，密切协作，

摸清情况，集中整治。

3.对于与中小学校和教师有关的增加学生课外负担的不良

行为，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治理。

4.对于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开展学生课后服务政策情况，由

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督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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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牵头建立《白名单》，公布无不良

行为校外培训机构名单；建立《黑名单》，公布有安全隐患、无

资质和有不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。

6.中小学校负责全面普查登记每一名学生报班参加学科类

校外培训的情况，为专项治理工作提供重要参考。

四、治理步骤

专项治理分三个阶段进行。

第一阶段，全面部署和排查摸底，要于 2018 年 6月底前完

成；第二阶段，集中整改，要于 2018 年底前完成；第三阶段，

专项督促和检查，要于 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工作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

和谐稳定，各地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制订专项

治理工作方案，进一步完善审批、备案、登记等标准，明确治理

步骤、细化工作分工、压实部门责任，确保各项任务如期完成。

要畅通群众反映情况的渠道，健全部门工作联动、形势研判和应

急反应机制，妥善处置突发事件，维护社会稳定。各级教育行政

部门要公布专项治理行动举报电话和信箱，并报上级教育行政部

门备案。要加强舆论宣传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教育观念，理性看

待参加校外培训的作用，不盲目攀比，切实减轻子女校外培训负

担。各地要积极借鉴一些地方的有益经验，及时总结本地改革情

况，不断完善治理措施。教育部将适时牵头开展专项督导检查，

并推广各地有效经验和做法；在此基础上，有关部门将共同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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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订进一步加强校外培训规范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。各地专项治

理方案、举报渠道等信息要于 2018 年 6 月底前报送教育部，有

关工作进展请及时报送。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民政部办公厅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       工商总局办公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2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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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2 月 22日印发


